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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案由
	关于将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纳入新建商住小区竣工验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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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问题分析
[bookmark: trouble]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环节，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战略支撑，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6年山东省住建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规范》要求，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建筑物“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而与水电气一同作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性配套设施，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目前在我区尚未被列入新建商住小区的联合验收范围之内。

建议
一、将通信基础设施纳入新建商住小区竣工验收，与新建商住小区建筑物“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着力提升楼宇户内网络质量，实现光纤宽带与第五代信息通信（5G）“双千兆”深度覆盖。
    二、通过制定《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意见书》，确定拟建建筑物是否需要作为移动通信基站站址并出具意见，该建设意见书作为后续方案设计审批、施工图纸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同时，未对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进行验收时，新建商住小区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总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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